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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20 梅

溪湖”（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办财金[2011]176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以及发行人向中信建投提供的其他材料。中信建投对发行人年度履

约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

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

信建投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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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9-24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 1177号方茂苑

第十三栋（湘江集团大厦）第 30、31楼 

法定代表人 黄勇 

注册资本 5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限以自有合法资金进行土地开发及投资，城市基础

设施、环保工程的投资，城市运营投资，房地产开发、

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

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

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施工，环保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

设计、施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机械设备租赁

服务；建材销售；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开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控股股东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全称 2020年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20梅溪湖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20梅溪湖 

债券代码 
银行间债券市场：2080164.IB 

上海证券交易所：152504.SH 

债券期限 

7（5+2），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5个计息年度末，

发行人有权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下

调 300 基点；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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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

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

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次

债券，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回

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刊登调整本次债券的票

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

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接受上述调整。 

发行规模 14亿元 

债券存量 14亿元 

担保情况 

由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全额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间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时间：2022-6-23 

债项 A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维持 

三、2021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上一年的应付利

息。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二）选择权行使情况 

发行人 2021年度无行使选择权情况。 

（三）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企业债券相关信息已在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 

（四）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为梅溪湖雷锋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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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截止 2021年末，募集说明书约定募投项目已竣工。 

（五）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情况 

发行人 2021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2-153号）。

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

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1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及其附注。 

（一）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偿债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计 2,383,377.00 2,470,398.70 

其中：流动资产 2,001,879.96 1,924,976.87 

非流动资产 381,497.03 545,421.83 

负债合计 1,445,108.77 1,515,033.38 

其中：流动负债 1,132,759.59 1,068,824.81 

非流动负债 312,349.18 446,208.57 

股东权益合计 938,268.22 955,365.3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权益 
937,881.04 955,257.07 

流动比率（倍） 1.77 1.80 

速动比率（倍） 0.39 0.33 

资产负债率 60.63 61.33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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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利息支出＝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

利息）；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1、主营业务情况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作为新区内中心城区梅溪湖国际新城

的主要土地开发和城市运营平台，按照集团公司的总体规划，明确了“以

一级土地开发为主，一、二级开发联动”的开发运作模式，着力于完善梅

溪湖新城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现代化功能。目前公司主要业务板

块有一级土地开发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包括资产运营及服务和物

业租赁。 

其中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土地开发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128,825.56 万元和 264,254.76 万元；物业租赁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7,275.09 万元和 5,045.91 万元；资产运营及服务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280,563.07 139,164.58 

营业成本 233,371.10 107,066.57 

利润总额 47,937.76 36,084.85 

净利润 48,036.92 35,183.0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028.77 35,24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155.79 32,333.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26.68 50,376.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2.23 -177,419.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251.34 -94,7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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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7万元和 180.70万元。随着长沙市和湖南省湘江新区经济的不断发

展，公司未来业务量也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因此主营业务产生的持续

稳定的收入是主要的偿债来源。 

2、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280,563.07 139,164.58 

利润总额 47,937.76 36,084.85 

净利润 48,036.92 35,183.03 

总资产收益率 1.98 1.44 

净资产收益率 5.07 3.67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39,164.58万元和 280,563.07万

元；利润总额分别为 36,084.85 万元和 47,937.7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35,138.03万元和 48,036.92万元。总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44%和 1.98%；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3.67%和 5.07%，均呈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水平稳中有升，稳定的盈利状况是偿债能力

的重要保障。 

3、融资能力 

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口径有息债务余额 27.70 亿元，其中公司信

用类债券余额 14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50.55%；银行贷款余额 11.38

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41.09%；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0亿元，占有息

债务余额的 0%；其他有息债务余额 2.32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8.36%。

发行人与各大银行、非银金融机构有着良好、持续的合作关系，在资金

紧张时可以通过直接间接融资的渠道融入资金，优秀的融资能力也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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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偿债能力的重要支撑。 

单位：亿元 

有息债务 到期时间 合计 

类别 已逾期 
6个月以内

（含） 

6个月至 1

年（含） 
1-2年（含） 2年以上  

信用类债务 0 0 0 0 14 14 

银行贷款 0 0.06 5.0601 6.2599 0 11.38 

其他有息债务 0 0 0 2.3159 0 2.3159 

4、股东支持 

发行人是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国有控股企业，承

担了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片区的一级土地开发业务。该类业务是公司的

传统优势业务，公司在该领域具有成熟的开发流程和丰富的运作经验，

在区域内具有垄断优势。 

从行业特点来看，土地开发行业具有资金密集、需求稳定、收益稳

定等特点。一般而言，土地一级开发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委托土地一级开发商，使其对某一范围内土地使用规划的具体落实，因

此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财政性和全局性。 

而梅溪湖公司是湖南湘江新区内的重要国有资产运营平台，其资产

规模雄厚，在土地资源、项目资源、税收优惠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长沙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自成立以来，以“一级土地开发为主，一、二级开发

联动”的开发模式，全面负责梅溪湖片区的土地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及安置房建设等重大项目。 

综上所述，发行人所从事的主要业务能够得到控股公司和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对于偿债能力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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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已发行尚未

兑付的债券信息如下表所示： 

债券品种 债券简称 起息日期 发行规模 余额 期限（年） 票面利率（%） 

一般企业债 20梅溪湖债 2020-06-22 14.00 14.00 7.00 4.20 

注：上表统计范围包含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及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等。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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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20年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签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